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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0 日，新修订的《殡葬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近日，贵州省民政厅联合贵阳市民政局、
贵阳市精神文明办、贵阳市应急管理局
等多部门，在贵阳思亲园公墓举办“春泥
护花处·思亲有清风”——贵州省贯彻落
实《殡葬管理条例》暨 2026 年清明节主题
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绿色殡葬——生命回归
自然”“宣传贯彻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

例》”“安全祭扫——守护绿水青山”“文
明殡葬——弘扬文明新风”“暖心殡葬
——政策解读零距离”五大板块开展,旨
在通过庄重而富有教育意义的综合性活
动，向公众宣传新修订的《条例》，强化殡
葬行业公益属性认知，巩固殡葬改革成
果，推进殡葬移风易俗，让政策红利更快
惠及于民，让绿色、文明、惠民的殡葬理
念深入人心，共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理解和支持殡葬改革以及全民防火的良

好氛围。
宣传活动开始前，思亲园公墓举行第

七届节地生态葬公益活动，来自省、市和
云岩区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和逝者家属参
加，7 名逝者骨灰集中落葬于该园节地生
态葬墓区——吉祥园。至此，自第一届节
地生态葬以来，累计有 42 位逝者长眠吉
祥园。

“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是殡葬改革的方
向，也是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的重要

导向。”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负责人介绍，
2025 年，贵州省级层面出台《贵州省节地
生态安葬奖励办法》，各地结合实际制定
配套奖补标准。贵阳市对符合条件的海
葬每具骨灰奖励 4000 元，毕节市对选择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的 群 众 奖 励 500 至 2000
元。2025 年以来，全省群众主动选择节地
生态安葬 4100 余例，发放奖补资金 460 余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春泥护花处 思亲有清风

3月31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
政部对外发布《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
定（试行）》，为各类经营者明码标价
提供分类指引。殡葬是关系千家万
户的民生问题，新规提出哪些具体要
求？如何防范“天价”收费？

多措并举加强价格监管

殡葬服务项目内涵不清晰、收
费标准不透明、网络信息匮乏、群众

“不好问、不敢问”等问题，一直是民
生领域的痛点难点。3 月 30 日起施
行的《殡葬管理条例》强化了殡葬行
业的公益属性，细化了殡葬领域价
格违法行为具体情形，对加强价格
监测和监督管理作出明确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收费
监管处处长赵圣丹介绍，此次两部门
发布的规定，既是为贯彻落实《殡葬
管理条例》相关要求，也是立足监管
执法实践，对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要求
进一步细化。

“相较其他商品和服务，殡葬领
域具有特殊性，对于丧属而言信息不
对称的程度也较高。”赵圣丹说：“我
们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殡葬领域需要
披露更详细的价格信息，因此此次发
布的规定中既有一般性规定，也有特
别规定，有针对性地破除丧属和经营
者之间信息差。”

其中，一般性规定是全部殡葬领
域经营者需要共同遵守的，特别规定
是对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葬中介
等不同类型经营者和骨灰盒、寿衣、
墓位（格位）安葬、祭奠场地租赁等特
定商品和服务分别适用的。

“禁止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表
述”“鼓励经营者使用图片、实物、视
频等多种方式标示相关信息”“一般
情况下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
表述方式模糊标价”……规定强化经
营者价格合规主体责任，提出诸多具
体要求。

推进网络集中公示

殡葬领域价格乱象，信息不对称
是重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殡葬服务
机构应当主动向属地民政部门提供
其全部殡葬用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信
息，由地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在官方网
站开设专栏进行集中公示。

事实上，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已
联合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提前部署、主
动发力，推动各地加快推进殡葬服务
机构价格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取得积
极成效。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面完成集
中公示，全国2543家殡仪馆（含殡仪
服务站）、17676家公墓（含骨灰堂）价
格收费信息已经上线，群众办事查询
更方便。

网上有价，心里有底。福建省泉
州市的林女士在亲人离世后，第一时
间通过网络公示信息，对比了当地几
家殡仪馆的服务和价格，提前选好了
基础服务项目，“到了殡仪馆，价格和
手机上完全一致，全程没有强制推
销，办事过程中心里很踏实。”

赵圣丹介绍，规定在前期实践
基础上，将殡葬服务机构价格收费
网络集中公示明确列入条款，使其
成为常态化要求，从制度设计上保
障群众将“身后事”办成“明白事”，
并且鼓励其他殡葬领域经营者参与
网络集中公示。

推动新规落实落地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规定
出台后，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
门从四方面发力，推动各项要求落实
落地。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加大普法宣
传力度，解读规定要求，及时回应广
大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二是做好合规指导。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综合运用上
门指导、提醒告诫、行政约谈等方
式，引导殡葬领域经营者严格执行
规定要求，推动经营者知法、懂法、
守法经营。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门加大执法
力度，严肃查处殡葬领域经营者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
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四是做好跟踪评估。市场监管
总局和民政部将持续关注殡葬领域
新情况、新问题和经营者价格行为
呈现的新特点、新趋势，跟踪评估规
定试行效果，适时对规定进行修订
完善。

据新华社

把群众“身后事”办成“明白事”

本报讯 3月25日至27日，为期3天的深
圳市春季海葬活动在大鹏湾海域举行，共有
35位贵州逝者魂归蔚蓝色大海，走向生命的
另一种永恒。

统计显示，自 2016 年开通海葬平台以
来，截至今年 3 月 27 日，贵阳市已组织 23
场海葬活动，共有 531 位贵州逝者“入海

为安”。
根据贵阳贵安现行惠民殡葬政策，凡

贵阳贵安户籍居民及持有辖区内有效居住
证的外地居民，去世后选择海葬等不留坟
头、不占土地的生态安葬方式，每具骨灰逝
者家属可获得4000元补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魂归沧海无碑处 爱驻人间有念时
35位贵州逝者在深圳大鹏湾海域海葬

本报讯 3月30日下午，2026年贵阳宝
福山陵园第十五期全免费节地生态集中安
葬活动举行，共有26位逝者骨灰集中礼葬
该园公益节地生态葬墓区——义园。据了
解，这是2026年清明节期间贵阳贵安举行

的首场节地生态葬活动。
活动采用新型可降解骨灰盒，经过 3

至6个月自然降解，逝者骨灰将与大地融
为一体，最终回归大自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文/图）

清明节首场节地生态葬举行
26名逝者礼葬宝福山义园

贵州省2026年清明节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举行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新规出台


